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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协议书

):

《中华/`

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 、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双方就下

述工程委托监理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五」丘出△Ⅱ勤担墨休干部第三休养所迁建项目;

2.工程地点:

区南、规划路以北: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十一大街 东、金耀路

3.工程规模:五」立l笙』凵扭担里生王垫第三休养所迁建项目摩

虫~望』口≡当Ⅲ墓jk三程量详见图纸及招标工程量清单筚
;

4.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大互立殪出丝红函塾跬鱼

13152751.23

二、词语限定

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三、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文件 ;

4.专用条件 ;

5.通用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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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即 :

附录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附录B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资料、设备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

部分。

四、总监理工程师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姓 名 : 王 建 坡 身 份 证 号 码 :

410224198101070310 ,注册号 : 41014908 。

五、签约酬金

签约酬金:⊥大写 )人民币贰拾贰万叁仟陆佰元整 (￥223600.00

五△

包括:监理酬金、保修阶段服务酬金、其他相关服务酬金。

1.监理酬金 : (大写 ) / 整 (￥  / 9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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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服务酬金:其中:

(1)保修阶段服务酬金∶(大写 )  / 元整 (￥  / 元
(2)其他相关服务酬金:⊥土互上_/_工 整Ⅱ兰~/~王 △

六、期限

1.监理期限:

自~⒓⒓L年~里~肛~生日始,至~2024年上 月上 日止 (按实

际情况确定,自 开工之日起至竣工验收之日止 )。

2.相关服务期限:

(1)保修阶段服务期限自~2⒓土~年~三月~L日 始,至~⒉g匹

年上 ~月 3日 止 (按实际情况确定,自 竣工验收之日起至堡.篮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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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

(2)其他相关服务期限自_∠~年工~月上 日始,至~L年~上月

/~日 止。

七、双方承诺

1.监理人向委托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监理与相关服务。

2.委托人向监理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派遣相应的人员,提

供资料,并按本合同约定支付酬金。

八、合同订立

1.订立时间:z亚红年~生~月」L~日 。

2.订立地点:￡生日出出lⅡ墅丛退盐:王宝丝:L∶』!匕i岜l丘。

有同等法 执叁份,监理

统

3.本合同一式生份,具

人执叁份。

委托人:(盖章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124102004163070229

法定代表人:(签字 )

034X1

法定代 字 )

炜
卩

授权代 字 )

住所 :

」』立盘墓i灿纫凶丛生曲虹

邮政编码 :

91410

彡

''

钐￠豸
住所 :

五鱼立立皇区直止且血鱼上呈∷

邮政编码:兰 7至 000 475000

电话 : 0371-23935626

3

电话 :  0371-23810608

口 【

天 l百石少 /i愈汛
授权代理人:(签字

·
)



电子邮箱: △-且 ssCka163.c。 m 电子邮箱:~】 .!∶ --!!∶∶-∶ !!!1!-∶∶!L.ii---1--lll1.1--】 1】 ~i∶∶!L~~~~~!ˉ∶∶!∶ -!∶∶!∶ !∶!!!!

开 户 银 行 :~Ξ到世 区趔 丝丘 开 户 银 行 :』逝五垫锣Ⅱ茧盆里虹 ~

账号: 1703620409064000410 账号 : 41001555538052500g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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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通用条件

1.定义与解释

1.1定义

除根据上下文另有其意义外,组成本合同的全部文件中的下

列名词和用语应具有本款所赋予的含义:

1.1。 1 “工程”是指按照本合同约定实施监理与相关服务的

建设工程。

1.1.2“委托人
”
是指本合同中委托监理与相关服务的一方 ,

及其合法的继承人或受让人。

1。 1.3“监理人”是指本合同申提供监理与相关服务的一方,
‘     i

及其合法的继承人。

1.1.4 “承包人”是指在工程范围内与委托人签订勘察、设

计、施工等有关合同的当事人,及其合法的继承人。

1。 1.5 “监理”是指监理人受委托人的委托 ,依照法律法

规、工程建设标准、勘察设计文件及合同,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

程质量、进度、造价进行控制,对合同、信息进行管理,对工程

建设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协调,并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

职责的服务活动。

1.1。 6 “相关服务”是指监理人受委托人的委托 ,按照本
合同约定,在勘察、设计、保修等阶段提供的服务活动。

1.1.7 “正常工作”指本合同订立时通用条件和专用条件中



约定的监理人的工作。

1.1。 8 “附加工作”是指本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以外监理人

的工作。

1.1.9 “项目监理机构
”
是指监理人派驻工程负责履行本合

同的组织机构。

1.1.10 “总监理工程师
”
是指由监理人的法定代表人书面

授权,全面负责履行本合同、主持项目监理机构工作的注册监理

工程师。

1.1.11 “酬金”是指监理人履行本合同义务,委托人按照

本合同约定给付监理人的金额。

1.1。 12 “正常工作酬金”是指监理人完成正常工作,委托

人应给付监理人并在协议书中载明的签约酬金额。

1.1.13 “附加工作酬金”是指监理人完成附加工作,委托

人应给付监理人的金额。

1.1.14 “一方”是指委托人或监理人;“双方
”
是指委托人

和监理人;“第三方
”
是指除委托人和监理人以外的有关方。

1.1.15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

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 )等可以有形地表

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1.1.16 “天”是指第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

1。 1,17“月
”
是指按公历从一个月中任何一天开始的一个公

历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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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不可抗力
”
是指委托人和监理人在订立本合同时

不可预见,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并不能克服的自然灾

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海啸、瘟疫、水灾、骚乱、暴动、

战争和专用条件约定的其他情形。

1.2解释

1。 2.1本合同使用中文书写、解释和说明。如专用条件约定

使用两种及以上语言文字时,应 以中文为准。

1.2.2组成本合同的下列文件彼此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

明。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本合同文件的解释顺序如下:

(1)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适用于招标工程 )或委托书 (适用于非

招标工程 );

(3)专用条件及附录 A、 附录 B;

(4)通用条件 ;

(5)投标文件 (适用于招标工程 )或监理与相关服务建议

书 (适用于非招标工程 )。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与其他文件发生矛盾或歧义时,属于同

一类内容的文件,应 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2.监理人的义务
2.1监理的范围和工作内容

2.1.1监理范围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2.1.2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监理工作内容包括:



(1)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编制监理规划,并在第一次工地

会议 7天前报委托人。根据有关规定和监理工作需要,编制监理

实施细则;

(2)熟悉工程设计文件,并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图纸会审

和设计交底会议 ;

(3)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第一次工地会议;主持监理例会

并根据工程需要主持或参加专题会议 ;

(4)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重点审查其中

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符

合性;

(5)检查施工承包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

机构和人员资格 ;

(6)检查施工承包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7)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核查承包人对

施工进度计划的调整 ;

(8)检查施工承包人的试验室;

(9)审核施工分包人资质条件 ;

(10)查验施工承包人的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
(11)审查工程开工条件,对条件具备的签发开工令 ;

(12)审查施工承包人报送的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

证明文件的有效性和符合性,并按规定对用于工程的材料采取平

行检验或见证取样方式进行抽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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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审核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签发或出

具工程款支付证书,并报委托人审核、批准;

(14)在巡视、旁站和检验过程中,发现工程质量、施工安

全存在事故隐患的,要求施工承包人整改并报委托人 ;

(15)经委托人同意,签发工程暂停令和复工令 ;
(16)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

新设备的论证材料及相关验收标准;

(17)验收隐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 ;

(18)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变更申请,协调处理施工

进度调整、费用索赔、合同争议等事项;

(19)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编写工程质量

评估报告;

(20)参加工程竣工验收,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21)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并报委托人;

(22)编制、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并报委托人。

2.1.3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在附录 A中约定。

2.2监理与相关服务依据
2.2.1监理依据包括:

(1)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2)与工程有关的标准;

(3)工程设计及有关文件 ;

(4)本合同及委托人与第三方签订的与实施工程有关的其



他合同。

双方根据工程的行业和地域特点,在专用条件中具体约定

监理依据。

2。 2.2相关服务依据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2.3项 目监理机构和人员

2.3.1监理人应组建满足工作需要的项目监理机构,配备必

要的检测设各。项目监理机构的主要人员应具有相应的资格条

件。

2.3.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总监理工程师及重要岗位监理人

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监理工作正常进行。

2.3.3监理人可根据工程进展和工作需要调整项目监理机构

人员。监理人更换总监理工程师时,应提前 7天向委托人书面报

告,经委托人同意后方可更换;监理人更换项目监理机构其他监

理人员,应 以相当资格与能力的人员替换,并通知委托人。

2.3.4监理人应及时更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理人员:

(1)严重过失行为的;

(2)有违法行为不能履行职责的;

(3)涉嫌犯罪的;

(4)不能胜任岗位职责的;

(5)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

(6)专用条件约定的其他情形。

2.3.5委托人可要求监理人更换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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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机构人员。

2。 4履行职责

监理人应遵循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工程建设有关标准及本合同履行职责。

2。 4.1在监理与相关服务范围内,委托人和承包人提出的意

见和要求,监理人应及时提出处置意见。当委托人与承包人之间

发生合同争议时,监理人应协助委托人、承包人协商解决。

2.4.2当 委托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

裁或人民法院审理时,监理人应提供必要的证明资料。

2.4.3监理人应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授权范围内,处理委托人

与承包人所签订合同的变更事宜。如果变更超过授权范围,应 以

书面形式报委托人批准。

在紧急情况下,为 了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监理人所发出的

指令未能事先报委托人批准时,应在发出指令后的24小 时内以

书面形式报委托人。

2.4.4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监理人发现承包人的人员不

能胜任本职工作的,有权要求承包人予以调换。

2.5提交报告

监理人应按专用条件约定的种类、时间和份数向委托人提交

监理与相关服务的报告。

2.6文件资料

在本合同履行期内,监理人应在现场保留工作所用的图纸、

11



报告及记录监理工作的相关文件。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档案管

理规定将监理有关文件归档。

2.7使用委托人的财产

监理人无偿使用附录 B中 由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

屋、资料、设备。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提供的房屋、

设备属于委托人的财产,监理人应妥善使用和保管,在本合同终

止时将这些房屋、设备的清单提交委托人,并按专用条件约定的

时间和方式移交。

3。 委托人的义务

3.1告知

委托人应在委托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监理人、总监

理工程师和授予项目监理机构的权限。如有变更,应及时通知承

包人。

3.2提供资料

委托人应按照附录 B约定,无偿向监理人提供工程有关的资

料。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委托人应及时向监理人提供最新的与

工程有关的资料。

3。 3提供工作条件

委托人应为监理人完成监理与相关服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3.3.1委托人应按照附录 B约定,派遣相应的人员,提供房

屋、设备,供监理人无偿使用。

3.3.2委托人应负责协调工程建设中所有外部关系,为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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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履行本合同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3。 4委托人代表

委托人应授权一名熟悉工程情况的代表,负责与监理人联

系。委托人应在双方签订本合同后 7天内,将委托人代表的姓名

和职责书面告知监理人。当委托人更换委托人代表时,应提前 7

天通知监理人。

3.5委托人意见或要求

在本合同约定的监理与相关服务工作范围内,委托人对承包

人的任何意见或要求应通知监理人,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发出相应

指令。

3。 6答复

委托人应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内,对监理人以书面形式提

交并要求作出决定的事宜,给予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

委托人认可。

3.7支付

委托人应按本合同约定,向监理人支付酬金。

4.违约责任

4.1监理人的违约责任

监理人未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4.1.1因监理人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监理

人应当赔偿委托人损失。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在专用条件中约

定。监理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其承担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确

13



定。

4.1.2监理人向委托人的索赔不成立时,监理人应赔偿委托

人由此发生的费用。

4.2委托人的违约责任

委托人未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4.2.1委托人违反本合同约定造成监理人损失的,委托人应

予以赔偿。

4.2.2委托人向监理人的索赔不成立时,应赔偿监理人由此

引起的费用。

4.2.3委托人未能按期支付酬金超过 28天 ,应按专用条件

约定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4.3除外责任

因非监理人的原因,且监理人无过错,发生工程质量事故、

安全事故、工期延误等造成的损失,监理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时,双方各自承

担其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损害。

5.支付

5.1支付货币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酬金均以人民币支付。涉及外币支

付的,所采用的货币种类、比例和汇率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5.2支付申请

监理人应在本合同约定的每次应付款时间的 7天前,向委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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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交支付申请书。支付申请书应当说明当期应付款总额,并列

出当期应支付的款项及其金额。

5。 3支付酬金

支付的酬金包括正常工作酬金、附加工作酬金、合理化建议

奖励金额及费用。

5.4有争议部分的付款

委托人对监理人提交的支付申请书有异议时,应 当在收到监

理人提交的支付申请书后 7天内,以书面形式向监理人发出异议

通知。无异议部分的款项应按期支付,有异议部分的款项按第 7

条约定办理。

6。 合同生效、变更、暂停、解除与终止

6.1生效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和监理人

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本

合同生效。

g。 2变更

6.2.1任何一方提出变更请求时,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可进行

变更。

6.2.2除不可抗力外,因非监理人原因导致监理人履行合同

期限延长、内容增加时,监理人应当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

及时通知委托人。增加的监理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应视为附加工

作。附加工作酬金的确定方法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15



6.2.3合同生效后,如果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使得监理人不能

完成全部或部分工作时,监理人应立即通知委托人。除不可抗力

外,其善后工作以及恢复服务的准备工作应为附加工作,附加工

作酬金的确定方法在专用条件中约定。监理人用于恢复服务的准

备时间不应超过 28天。

6.2.4合同签订后,遇有与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颁布

或修订的,双方应遵照执行。由此引起监理与相关服务的范围、

时间、酬金变化的,双方应通过协商进行相应调整。

6.2.5因非监理人原因造成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

程费增加时,正常工作酬金应作相应调整。调整方法在专用条件

中约定。

6.2.6因工程规模、监理范围的变化导致监理人的正常工作

量减少时,正常工作酬金应作相应调整。调整方法在专用条件中

约定。

6。 3暂停与解除

除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外,当一方无正当理由未履

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时,另 一方可以根据本合同约定暂停履行本

合同直至解除本合同。

6.3.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由于双方无法预见和控制的原因

导致本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法继续履行或继续履行已无意义,经双

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或监理人的部分义务。在解除之前 ,

监理人应作出合理安排,使开支减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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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解除本合同或解除监理人的部分义务导致监理人遭受的

损失,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情况外,应 由委托人予以补偿,补

偿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解除本合同的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协议未达成之前,本

合同仍然有效。

6.3.2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因非监理人的原因导致工程施工

全部或部分暂停,委托人可通知监理人要求暂停全部或部分工

作。监理人应立即安排停止工作,并将开支减至最小。除不可抗

力外,由此导致监理人遭受的损失应由委托人予以补偿。

暂停部分监理与相关服务时间超过 182天 ,监理人可发出解

除本合同约定的该部分义务的通知;暂停全部工作时间超过 182

天,监理人可发出解除本合同的通知,本合同自通知到达委托人

时解除。委托人应将监理与相关服务的酬金支付至本合同解除

日,且应承担第 4.2款约定的责任。

6.3.3当 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未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时,委

托人应通知监理人限期改正。若委托人在监理人接到通知后的 7

天内未收到监理人书面形式的合理解释,则可在 7天内发出解除

本合同的通知,自 通知到达监理人时本合同解除。委托人应将监

理与相关服务的酬金支付至限期改正通知到达监理人之日,但监

理人应承担第 4.1款约定的责任。

6.3.4监理人在专用条件 5.3中约定的支付之日起 28天后

仍未收到委托人按本合同约定应付的款项,可向委托人发出催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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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委托人接到通知 14天后仍未支付或未提出监理人可以接

受的延期支付安排,监理人可向委托人发出暂停工作的通知并可

自行暂停全部或部分工作。暂停工作后 14天内监理人仍未获得

委托人应付酬金或委托人的合理答复,监理人可向委托人发出解

除本合同的通知,自 通知到达委托人时本合同解除。委托人应承

担第 4.2.3款约定的责任。

6.3.5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时,一方

应立即通知另一方,可暂停或解除本合同。

6.3.6本合同解除后,本合同约定的有关结算、清理、争议

解决方式的条件仍然有效。

6.4终止

以下条件全部满足时,本合同即告终止 :

(1)监理人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

(2)委托人与监理人结清并支付全部酬金。

7.争议解决

7.1协商

双方应本着诚信原则协商解决彼此间的争议。

7.2调解

如果双方不能在 14天内或双方商定的其他时间内解决本合

同争议,可以将其提交给专用条件约定的或事后达成协议的调解

人进行调解。

7.3仲裁或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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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均有权不经调解直接向专用条件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

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 其他

8.1外出考察费用

经委托人同意,监理人员外出考察发生的费用由委托人审核

后支付。

8。 2检测费用

委托人要求监理人进行的材料和设各检测所发生的费用,由

委托人支付,支付时间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8。 3咨询费用

经委托人同意,根据工程需要由监理人组织的相关咨询论证

会以及聘请相关专家等发生的费用由委托人支付,支付时间在专

用条件中约定。

8.4奖励

监理人在服务过程中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使委托人获得经济

效益的,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奖励金额的确定方法。奖励金额

在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后,与最近一期的正常工作酬金同期支付。

8.5守法诚信

监理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与实施工程有关的第三方处获

得任何经济利益。

8.6保密

双方不得泄露对方申明的保密资料,亦不得泄露与实施工程

19



有关的第三方所提供的保密资料,保密事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8.7通知

本合同涉及的通知均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在送达对方时生

效,收件人应书面签收。

8。 8著作权

监理人对其编制的文件拥有著作权。

监理人可单独或与他人联合出版有关监理与相关服务的资

料。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如果监理人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及本

合同终止后两年内出版涉及本工程的有关监理与相关服务的资

料,应 当征得委托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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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专用条件
1.定义与解释

1.2解释

1.2.1本合同文件除使用中文外,还可用卫~。

1.2.2约定本合同文件的解释顺序为:1、 协议书;2、 中标通

纽土匚!L圭且细匕卫~L扭匝凵:L土」!匪廴玉」山讪ldl垒基业

查且出生」⊥亟且如出

2.监理人义务

2.1监理的范围和内容,适用通用条款外同时包括以下内容:

2.⒈ 1监理范围包括:盗旦」堡LzL王.堡量盗皇幽衄业以扯L益整

性龃廴 ~血匡且出咝业∶性担:廴~里上暨纽垫Ⅲ盘且 j塾!丝:型!土

盘:」:勤J垒整:出〗塑:L~蓝:虹:Ⅱ勤 :茈.性∶姒;凵:且纸:玑IL∶且性.龃:坠

建i虹:以丝 :全.性建
=∶

望:越:及三 I些出 l血.王鱼鱼坐些当LL~上且堕

主~项.J臣上王程~随进度控制工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安全管理、合同管-

理、信息管理、沟通协调等。

2.1.2监理工作内容还包括∶亟且盔止上上上且 垒业整 :监里且

盈及:勘亡幽型l蝎i幽l上~熟.盎:王鱼 灶 :至世上~主查i血:LI趾:丿!主:蓝:垫~血

工细织沿 计方案 。重 占宙杏 后景 今抟术措旆 工 程津设 强制性标

垄垫堕空上±J虹查血王亟包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及

组.级|幽幽l山|妲:丛五益,挂;」鱼勤|担:至~血△~鱼i血:」l坚:数!型:匝l昱L
捡查血:口趾:丛出丛鱼王鱼|出k型娅:盥虫盘匮:鼽四lu』幽蓝蓝

性~狙狂‘到生~彐|业且岌.iz!it∶∶L∶」l型递i唑|基里垩:鱼 lt∶〗∶」:【.∶∶∶里lu:Ⅲ∶』∶左.盛

讲行抽检 :粼视旁站和检验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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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隐=盅鱼里」凶】ⅠL圣鱼Δ整L豉差.盔垄至出LLL~主查血王丞包人提交

的竣 工 瑞削女, 申 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编制整理工程监理归档

文生差报奎扭A

2.2监理与相关服务依据,适用通用条款外同时包括以下内容:

2.2.1监理依据包括:篮:垂!上l盗塑|望l巳|田!L」∶」:望吐imlbl廴 :口鱼基

文件 会议纟卩l要 其它有效文件 ,相关图纸。(旆工合同 )投标 已标

企王程量遗皇笠。

2.2.2相关服务依据包括:」~。

2.3项 目监理机构和人员

2.3.4更换监理人员及其他情形:经歪宝泌巫珏邑~览匿Δ迎盔

必垩垫凶型出望L~监里
'Δ
.-匮立退盏 巨立鱼盗盔盔件。

2.4履行职责,适用通用条款外同时包括以下内容:
2.4.3对监理人的授权范围:生监里王生凶~盗担且应~鱼趾-王壁

施工、工程变更、工程款支付等 项的初审、窟议、协调权力,但

丕且Ⅰ直最望L虫炭凵DL三」巨拉z医__查监里主座山垫垒士五zL和_承包人提出的

墓理递哩凵L,」钽巴丛立及Ⅲ盗L且吐理生觐L旦=当委托人与承包人之间

发生合同争议时 怖理人应当协助委托人承包 人 商解决。为了保

jilil:L‘
llllilLil兰 :..∶∶llil∶ :!~z!!!!亠 ::=:!::l∶~.Jiili∶ |∶兰:il:∶∶∶2~._1ILl∶L∶I!:|:1..~,∶ !li:∶∶Li::::L~」 li:;ii~~illliiLL。

2.4.4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调换其人员的限制条件:直~歪±1Δ

型至屋】L扭芰损垫出ukLL经歪」臣LzL曰J壹i~L~监理业L直J医I墅J立立墅岂L人_
主⒒筮工基丿L豇。

2.5提交报告

监理人应提交报告的种类 (包括监理规划、监理月报及约定的专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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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报告)、 时间和份数:监型业里型色丝立鱼土L整生』刨龃细匪狙基他.

笪些Ⅱ幽幽喳且」凵Ⅲ四医且型Ⅲ匹蓝述丑匕~豇理型血

T人 鬲 从 、l冫 讠T书 盗 版 。 防 l卜 工 程 伙 羊 撞 J跬 稆 l)丿 乃苴 铀 丰 钚 蚕工

扭△」亘蛊垫2堕蓝鱼L圭及业 .渔∠奎土A报查工~盘趾幽鱼至扭△」匪」基
蚰基安全性报告、肄筑材料质量 格性捅告 规范性捅告、j承 -旆 工

包型堑型哑畦且生」亘且监里王韭立盛匿孟提交委且入王鱼险」攵

资料、过程监理资料、设计变更、工程变更资料、监理指令性文件、

JⅡ甘:∶::县雪.」Eli_I言 :izz::LI1gL二
ˉ
fltL.甘 !:∶ iI【L~:苜 :∶ll营i∶::垂 ::∶」:吉±j宫:忌:∶liF1ol:ll。

2.7使用委托人的财产

歪|±|LΔ,丕壶“|基,Ⅲi望|邑丛,房|主i红l~虫i左!≡|邕。

3.委托人义务

3.4委托人代表

委托人代表为:_正l卫卫豇工丕且

3.6答复

委托人同意在 三~个工J乍 日内,对监理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决

定的事宜给予书面答复。

4.违约责任

4.1监理人的违约责任,适用通用条款外同时包括以下内容 :

4.1.1因 监理人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监理人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的,监理人应当赔偿委托人损失;监理人承担部分

赔偿责任的,赔偿金额与其他相关责任方共同承担;赔偿金额为给

委托人造成的直接及间接等损失。

4.2委托人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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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委托人逾期付款利息按下列方法确定:

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业资金拆借利率 (Lp

R)执行。但是由于财政拨款和经费未能到位的原因延期付款的,

不视为违约行为。

5.支付  
·

5.1支付货币

币种为:厶』
=廴
比例为:12n堕。

5.3支

6.合同生效、变更、暂停、解除与终止

6.1生效

本合同生效条件:茎查月迫望n型业出垫垫凵虹

6.2变更

正

支付次数 时间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

(万元 )

首付款
工程开工 5日

前付预付款

L
「

`
‘

`
 

一△

丿

r
J
.

20%

、

V

15.(652

J
△

I
一

 

Λ⒈

` 此

第二阶段付款
逐月支付,每

月月底前

1I
此阶段共计付款7du\

`按工期计算每月支付

金额

尾款

工程结算完成

后一次性付清
10%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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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因不可抗力或非监理人原因导致本合同期限延长时,监

理费不做调整。

6.2.3如果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使得监理人不能完成全部或部分

工作时,因监理人原因的,未完成全部或部分工作时,按实际完成

工作量比例支付监理酬金并扣除委托人损失,超期的委托人不额外

支付监理酬金。

6.2。 4遇有与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颁布或修订的,双方

应遵照执行。由此引起监理与相关服务的范围、时间、酬金变化的,

不增加和减少监理酬金。

6。 2.5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增加和减少时,不调

整监理费用。

6.3暂停与解除

6.3.2补充内容:合同有效期内非监理人的原因导致工程施工

全部或部分暂停,委托人可以通知监理人要求暂停全部或部分工作。

因暂停监理工作,监理人不得解除本合同。

7.争议解决

7。 2和解

本合同争议进行调解时,可提交.丛左进行和解。

7.3仲裁或诉讼

合同争议的最终解决方式为下列第三种方式:

(1)提请卫 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2)向且且且直业整辖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其他

8.2检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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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施工方提供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规范标准的材料和设各检测 ,

监理人对检测进行监督检查。

委托人要求监理人进行的材料和设各检测所发生的费用,由委托

人支付,委托人应在检测工作完成后旦上天内支付检测费用

8.3咨询费用

经委托人同意,根据工程需要由监理人组织的相关咨询论证会以

及聘请相关专家等发生的费用由委托人支付,委托人应在咨询工作

完成后四 天内支付咨询费用。

8.4奖励

无。

8.6保密

双方不得泄露对方申明的保密资料,亦不得泄露与实施工程有关

的第三方所提供的保密资料。

8.8著作权

监理人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及本合同终止后出版涉及本工程的有

关监理与相关服务的资料的限制条件:主亟匝毖匣拄凵u如氩

8.9 履约担保

监理人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呈。

监理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担堡,丝苤苤玺红.

圭J里盗±尘亘堡塑L~」幽匣壑毁虹土拯盐鱼」皿L生韭凶出吐迎⊥丞血墨

仕 .相 俣 如 阝思齿 T 稆 诱 工 J冷临之 日 l卜

9。 补充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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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丛』型型凵L立上垫虹业王J程质量监督保证单位,应当市分发

捏基遂卫理出虹凵虹斑左亘垫.圭上坐圭虹业上I认真落实监督责任,确保旆

工人 员 有专业能力,工程使用材料设备符合国家有关技 标准 ,

施互理堑己又洫工』山凵生生撮作技术规范。一旦发现有承仞‘方右击约

行 为 , 应立即加以 止、纠正和 罚。如监珥~ 玩忽职守诰成工程

质量至遂出红Ⅰ“暨医:医监里报酬,已收取的监理拈酬应当如教主艮坏.

座璀望达巳L匝基主~虫」室里△:至】亟上口L直些同欺骗发包人造成工程后

量至遮出望L型生些整位L监理人应当与承包人承担荃带青任¨

监里丛至到担凵堑扭些L吐全程在岗,不得擅自离开临殚工作出

付 q布 点旆工、重点沿备害婪 酣.羔 怖或专 怖必细辛 白到场 忤理
.

差型虫凶塑ⅡL圭E录。否者支付讳约合接临殚酬奈 3o%计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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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缺陷责任期及保修阶段:监理L」望盘 堡鲤蟛 LL~盥堡:立幽 L∠ζ医

修血王丘 笠佥担送立蚯 LL魂~蓝担」土立里主。
丶

`
u
刀

日

!
日

`
田

囗

丿

 

︱
 
 
1
¨

︱

l
︱

l
日

{
︱

闪

J
︱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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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资料、设备

B-1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

B⋯2 委托人提供的房屋

名称 数量 工作要求 提供时间

1。 工程技术人员 / /
`
'
`

2.辅助工作人员 / / /

3。 其他人员 / / /

名称 数量 面积 提供时间

1。 办公用房 / / /

2。 生活用房 / / /

3。 试验用房 / / /

4。 样品用房 / / /

/ /

用餐及其他生活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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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份数 提供时间 各注

1.工程立项文件 1 开工日期前 5天

2.工程勘察文件 1 开工日期前 5天

3。 工程设计及施工

图纸

1 开工日期前 5天

4.工程承包合同及

其他相关合同

1 开工日期前 5天

5.施工许可文件 1 开工日期前 5天

6.其他文件 / /

︱

i
︱
划
J
叩

卣

︱h
d
卩

△
月

ˉ
︱

︱

、`

B-3 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B-4委托人提供的设备

`
△

△
刂
尸

名称 量亠λ兴劣 型号与规格 提供时间

1.通讯设各 / / /

2.办公设各 / / /

3.交通工具 / / /

备殳
丶
△
冫
.

人
业
瓦

△试和坝检
'
叶

/
`
`
`

/

\
ι

.

t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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